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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区建设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

（水利部 财政部 1999 年 3 月 19 日发布 水移[1999]133 号） 

第一条 为加强库区建设基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

国家水库移民工作的方针政策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库区建设基金是中央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，主要用于

解决 1985 年底前投产的中央直属水库（水电站）移民遗留问题。 

第三条 中央直属水库（水电站）所在县级政府要立足本地资

源及移民遗留问题的实际情况，编制库区建设基金项目（以下简

称项目）规划（以下简称规划），由省级移民主管机构审查汇总

并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水利部审批。 

第四条 规划内的项目要参照相应的行业规程规范，编制前期

工作文件。 

库区建设基金投资规模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，下同）

的项目，必须编制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报告，由

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组织评估、审查，商财政部经济贸易司批

准。库区建设基金投资规模 100 万元以下的项目，由省级移民主

管机构确定前期工作内容和审批权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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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省移民主管机构应将已经批准的项目所需资金与资

金来源平衡后编制库区建设基金项目年度计划草案，由水利部审

核汇总后纳入库区建设基金年度预算，于当年 1 月底前报财政部

审批。 

库区建设基金项目年度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

目法人（或建设单位）、建设地点、建设性质、建设规模、设计

效益、起止年限、投资来源、总投资、累计完成投资、本年度计

划投资、本年主要建设内容、本年新增生产能力、项目批准文件

名称及文号。 

第六条 各级移民主管机构应加强对库区建设基金项目年度计

划执行的监督管理。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可委托有资格的中介

机构进行审计。年度终了，各级移民机构要对全年计划执行情况

进行总结，编报库区建设基金项目决算，作为库区建设基金年度

决算的附件，由水利部负责审核汇总后于次年 2 月底前报财政部

审批。 

第七条 各级移民机构要加强项目实施管理。其中，库区建设

基金投资规模 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，必须通过招标确定施工单位

并实行监理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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